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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海气〔2024〕3号

琼 海 市 气 象 局 文 件

琼海市气象局关于印发《琼海市气象局

公务接待制度（2024 年修订版）》的通知

各直属单位，各内设机构：

《琼海市气象局公务接待制度（2024 年修订版）》经 9月

23 日局党组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24 年 10 月 31 日

琼海市气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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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海市气象局公务接待制度
（2024 年修订版）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国气象局机关公务接待管理暂行办

法》、《关于公款报销接待费用的若干规定》、《中共海南省气

象局党组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

定的实施办法》和《中共海南省气象局党组纪检组关于规范公车

维修等相关工作的提醒函》有关精神，进一步规范琼海市气象局

接待工作，严格公务接待管理，改进接待方式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琼海市气象局公务接待工作。

第三条 基本原则

（一）厉行节约。减少公务接待数量，严格控制接待费用支

出，杜绝浪费。

（二）事前审批。确有必要的公务接待事项，必须事先按规

定程序报批。

（三）对等接待。根据接待对象情况，确定参加接待的相关

人员。

（四）符合实际。接待应联系实际、有利于公务活动开展，

简化接待礼仪并尊重各地区的风俗习惯。

第四条 接待对象为有关部门和单位在与我局的公务活动

中，需由我局安排就餐、住宿、交通等事项的人员。公务交往活

动主要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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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中国气象局和海南省委、省政府机关各部门，除海南

省外各省（区、市）气象局，本省各市县党委、政府领导及有关

人员到本局检查指导、洽谈或协调工作、交换意见、出席重大活

动、考察调研、学习交流等。

（二）外请专家来我局讲课、进行业务交流等；

（三）其他因公务活动接待的重要客人。

第五条 接待程序

（一）接到客人来电、函后，应将有关函件和详细电话记录

并向局领导汇报；根据局领导要求，安排接待。

（二）遇有重要接待任务，办公室拟订接待方案，明确详细

接待安排计划，接待方案报局领导同意后方能执行。

第六条 职责分工

（一）局办公室负责公务接待工作的统一管理，制订接待办

法，加强接待费的预算管理和控制，审核报销接待费支出，并负

责重要公务接待活动的组织协调；

（二）接待股室应及时向对方了解清楚来访的目的、时间、

人员等情况，提出接待安排计划，以上述事权划分为依据，按有

关程序办理。

第七条 接待标准

（一）就餐标准：参照中国气象局机关公务接待的就餐标准

执行。无论接待对象级别，原则上只能接待一餐。其它时间用餐

由接待对象自理。接待对象为省部级及相当职务人员，上限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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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每人 150 元；接待对象为司局级及相当职务人员，上限标准为

每人 120 元；接待对象为县处级（含）以下及相当职务人员，上

限标准为每人 80 元。原则上谁陪同谁陪餐，接待对象在 10 人以

内的，陪餐人员不得超过 3人;接待对象在 10 人以上的，陪餐人

员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。陪餐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

和司机原则上不安排用餐，如情况特殊需在单位承包的食堂内就

餐，按照每人 15 元一餐。
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的支出必须有年度预算，中央财政资金支

付的公务接待费要严格按预算批复额度执行。
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报销审核内容

1.报销单填写是否完整；

2.是否附派出单位公函或接待审批单；

3.餐饮业正式发票。定额发票应当加盖提供餐饮服务单位的

发票专用章且为当年或未作废发票；机打发票开据发票时间应为

近期日期、发票内容为餐费、金额的大小写应当一致、收款单位

应为餐饮服务单位、加盖的发票专用章应为提供餐饮服务的单位、

付款单位应为本单位全称；

4.报销单审批人、经手人、报账员签字应当齐全；

5.公务卡 pos 小票与发票金额是否一致；

6.加盖提供餐饮业单位公章、单位领导签字的未使用转账支

票或公务卡支付的说明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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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住宿标准：接待对象需要安排住宿的，一般安排在政

府定点出差酒店，住宿标准一般不得超过四星级。接待对象应按

照财务规定的住宿标准缴纳住宿费。

（五）用车标准：参照《琼海市气象局公务车辆使用管理办

法》执行。

第八条 审批和结算

公务接待由接待股室填写《公务接待审批单》( 附表 1 )和

《公务接待清单》( 附表 2 )，按照公务接待费报销流程审批和

结算。

第九条 公务接待费报销

（一）报销程序：公务接待费报销经接待股室负责人审签意

见，报送办公室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后办理报销。

（二）报销标准：要严格按照国家和中国气象局、海南省局、

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有关规定控制公务接待费支出，不得超规模、

超标准报销公务接待费。

（三）报销应附单据：报销需附接待费相关发票、派出单位

公函、公务接待审批单等。

（四）报销要求：公务接待费的支出必须有年度预算，中央

财政资金支付的公务接待费要严格按预算批复额度执行。

第十条 在公务接待中要厉行勤俭节约，从严从简安排接待，

严禁以各种名义相互宴请；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及到营业性的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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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、健身场所活动；严禁以任何名义向接待对象赠送礼金、有价

证券和贵重礼品；严禁转嫁接待任务和接待费用。

第十一条 本省内各单位之间的调研交流一律不安排公务

接待。兄弟省市气象部门来访，以提供便利为主，不讲排场，不

铺张浪费。

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琼海市气象局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印发

之日起执行，于 2023 年 5月 22 日印发的《琼海市气象局公务接

待制度》（琼海气〔2013〕6号）同时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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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公务接待审批单
编号： 接待时间： 年 月 日 至 月 日

申报接待单位

接待单位与人数

陪客人数

公务内容

就餐次数 宴请：（ 次）工作餐：早（ 次）中（ 次）晚（ 次）

就餐标准

工作餐费用

住宿费用

其他费用

接待总费用 小写： 元；大写：万 仟 百 拾 元 角 分

经 办 人

申请单位负责人意见

局办公室审批意见

分管领导审批意见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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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公务接待清单

编号：

接待股室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

接待对象信息 公务活动信息

单位 姓名 职务(职称) 项目 时间 场所 费用( 元)

用车

用餐

住宿

陪同人员信息

单位 姓名 职务(职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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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计

办公室负责人： 接待股室负责人：

财务负责人： 接待股室经办人：

2024 年 10月 31日印发琼海市气象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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